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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文轶

3月 24日至 28日，应越南最高人
民检察院邀请，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代
表团一行5人访问了越南检察机关。我
有幸随团出访，并承担团组的一些事务
性工作。出访前，按照最高检国际合作
局的安排，我与越南最高检国合局副局
长裴越洋就出访需求直接沟通，裴副局
长是个“中国通”，普通话说得清晰流
利，发微信时也会使用各类检察官的表
情包，以至于我经常忘记是在与一位外
国同仁交流。他提前征集了越南最高检
民事检察厅、行政检察厅和法制厅提出
的 50多个问题，涉及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的方方面面。团组成员们在自身工作
任务繁忙的情况下，根据分工以及越方
提出的需求进行了精心准备，形成了 8
份讲稿和PPT。

从落地河内机场开始，到我们
登上返程航班，我每时每刻都能感
受到越南检察同仁的热情与好客。
越南检察机关的领导和检察官对我
国检察公益诉讼成效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真诚赞赏。在越南最高检访问
期间，越南最高检检察长阮辉进接
见了代表团一行，他说，在今年 2 月
访问中国之行中，了解到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经过 10 年不断探索完
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
益司法保护道路，他很期待此次最
高检代表团一行分享交流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经验做法、典
型案例，为越南即将开展的检察公
益诉讼试点工作提供有益经验。

越南检察机关主要承担公诉 、
司法监督和监督中发现的职务犯罪
侦查等职责，在越南全国推进政府

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的
职能也面临改革。目前，越南检察机
关正在为开展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
作积极准备。中越两国均是社会主
义国家，检察机关职能和制度相似，
中国 10 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实践对
越南具有很大的借鉴参考价值，介
绍好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历程、工作情况、实践成效、办案经
验，向越南检察同仁对检察公益诉
讼提出的各种疑问答疑解惑，是我
们此行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

在越南最高检、河内市及胡志明
市检察院就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开展
深入研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越方
需求，保留了至少一半的时间进行互
动交流，而这场制度介绍，也就变成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答疑课”。越方检
察官提问非常踊跃，既有“如何处理
法律监督与提起诉讼的关系”“如何

处理与行政机关、法院的关系”等宏
观层面的问题，也有很多“如何发现
案件线索”“调查中遇到专业问题怎
么办”“行政机关不配合调查怎么办”

“如何确保判决执行到位”等涉及具
体办案环节的问题，还有涉及生态环
境、国有财产、国有土地、弱势群体保
护、反浪费等相关领域具体案件线索
如何办理的问题。在越南最高检的研
讨会连线了 700 多个地方院同时参
加，除现场提问之外，仅地方连线就
提出了 45个问题，越南最高检阮德泰
副检察长只能先行归纳后再提出问
题。从互动交流的内容看，越南检察
同仁为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做着
充分准备。对于这项新制度，越南检
察官借鉴中国经验姿态开放、虚心求
教，中国检察官则深入阐释、倾囊相
授，可以说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通过深入交流讨论，消除越南同

仁对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开展前
的心理顾虑、解答了他们对检察公益
诉讼办案的各种问题，也为给接下来
的越南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提供了助力。

越南历史上深受中国儒家文化
的影响。工作之余，我们参观了河内
的地标性建筑——文庙。河内的文
庙、国子监与我国国内相关建筑格局
并无二致，越南的学子们也会在考试
前来到这里祈福。文庙大成殿内供奉
的孔子圣像和“万世师表”牌匾，国子
监内供奉的越南“儒宗”朱文安塑像
和“传经正学”牌匾，见证了中国儒家
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发展。

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习近平
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
践和原创性成果，为世界法治文明
贡献了公益保护新样本、新形态。中
国检察公益诉讼中的法律监督职能
底色、行政公益诉讼的督促性与协同
性等，无不体现了党领导下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指引下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司法制度，通过包括向越南检察
机关宣讲等各种国际交流方式，进行
着中国法治文明传播，影响着世界司
法文明的发展。

公益司法保护是现代法治文明
的共同课题。此次越南出访虽已结
束，但中越两国在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方面的交流合作还将持续进行。
分别时，我们约好了“中国再见”，将
检察公益诉讼这一“独具特色的中
国样本”持续推动完善、发扬光大。

（作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

一堂开在越南的“答疑课”

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的越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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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应越南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团一行 5人访问了越南检察机关，聚焦检察
公益诉讼开展深度交流。本期“培训交流一席谈”栏目特别邀请到 3位代表团成员讲述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带我们一
同领略这场意义深远的跨国检察交流之旅。

3月 26日，越南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经验交流研讨会。

□周虹

春暖花开的 3 月，我有幸随最高
人民检察院代表团赴越南，开展检察
公益诉讼专题交流。这是中国系统对
外宣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经验的一
次重要尝试，助力越南顺利推进开展
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这次不同寻常的
出访、这份新时代中国检察人的光荣
使命，让我内心无比自豪，还圆了自
己多年的梦想——手捧中国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走出国门，也借国际视野
深入审视我们为之倾注无数心血的
制度。出访之前，踌躇满志；出访之
中，马不停蹄；出访归来，收获满满。

公益诉讼需要世界元素

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习近
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
实践和原创性成果。从越南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阮辉进率团来华访问
交流，到中国检察官受邀赴越宣讲，
短短一个多月，一来一往间，我们感
受到越南对借鉴中国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的热切渴求。在越南最高检的礼
堂里，视频会议连线着全越各地检察

机关，大屏幕上中越双语标注的“检
察公益诉讼”字样折射出釉质光泽。
在越南检察同仁期盼的目光中，我们
自信地介绍制度规则、自豪地展示案
例成效，眼神里流露的“制度自信”坚
定而深邃。10 年探索，中国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蓬勃
生长，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分享公益
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当然，此次
越南之行，也让我们认识到，我国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需要不断完善，要与
不同法治文明碰撞，融入更多世界元
素，要在跨越山海的法治接力中，携
手并进、相得益彰，这才是公益诉讼
制度发展的未来之路。

公益诉讼需要改革精神

飞机降落河内内排国际机场，越
南最高检国合局副局长裴越洋热情迎
接我们，沿途迫不及待地介绍越南正
在推进的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
作。在接受阮辉进检察长会见时，我们
听到他对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高
度评价，也听到他对越南探索建立该
项制度的宏大构思。在与河内市、胡志
明市的检察官交流时，他们“连珠炮”

式的发问，从宏观的理论探讨、制度设
计，到微观的调查取证、起诉标准等，
让我们感受到此行并非简单的制度介
绍，而更像一场专业答辩。此前准备的
介绍性材料大多未用上，现场答疑解
惑成了座谈会的主要内容。这种交流
在紧张、拘束中开始，在欢快、热烈中
结束，令我们意犹未尽。

在交流中，我发现，无论是在越
南最高检，还是在河内市、胡志明市
检察院，不同的是检察院的层级，不
同的是两个城市的风光，而相同的却
是那种似火的改革精神。它是号角、
是旗帜、是追求，就像越南正在进行
的各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每个人都
眼中有光、心中有火，渴望变革、渴望
发展、渴望交流，渴望打开每一扇窗
口，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让我意识到，
我们不仅应向外传递中国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更应保持火一般的改革精
神，为中国公益诉讼制度、检察制度
以及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我们需要
不忘初心、坚定信心、永葆赤诚之心！

公益诉讼需要思想碰撞

在交流走访中，我们看到越南

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探索，
走出了一条有其本国特色的发展之
路。如今的越南，早已摆脱积贫积
弱，正以改革发展的实践赋予社会
主义制度新的内涵。在践行社会主
义制度上，越南有着独立发展的韧
劲，愿意学习、借鉴。推行公益诉
讼制度中，我国有我国的特点，越
南 有 越 南 的 特 点 ， 有 的 经 验 可 复
制，有的则不然。历史经验表明，
制度的跨国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
粘贴，而是外来制度和本土文化经
碰撞结合后形成新的发展，从而赋
予 制 度 更 强 的 张 力 和 更 精 准 的 维
度。因此，在充分的交流碰撞中，
结合本土特色形成符合越南国情的
公益诉讼制度就尤为重要，而这种
交流碰撞也能反哺我国公益诉讼制
度，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5 天的出访，从北到南，从越
南最高检到地方检察院，我感受到
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与检察文化。
中越两国文化相通、情谊深厚。希
望此次出访，不仅能播撒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的种子、传递中国检
察公益诉讼的声音、展示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的成效，更能筑起中越两
国新的“友谊关”，为深化中越命运
共同体建设提供检察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在交流走访中展示公益诉讼魅力

□本报通讯员 刘一菡

“中国检察机关将法医技术与检察业
务 深 度 融 合 ， 这 方 面 的 经 验 分 享 非 常 实
用。”“重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风貌让人
印象深刻！”

4 月 8 日至 14 日，乌兹别克斯坦检察官
专题研修班在山城重庆举办。研修班结业
仪式上，乌兹别克斯坦总检察院侦查监督厅
副厅长沃西耶夫·贾姆希德·穆斯塔法耶维
奇发出感慨。

本次研修班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
作局主办、重庆市检察院承办。一周时间
里，6 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检察官了解了
中国检察机关法医制度、检察工作实践以及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从中亚腹地到山水之城。一条古老的
丝绸之路再次敲开新时代的机遇之门，互学
互鉴绽放的友谊之花，也为中乌两国深化检
察领域交流合作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课堂教学——打开一扇
了解中国检察法医的“窗口”

检察法医，一个特殊而神秘的职业群
体。他们紧握正义的“刀笔”，协助检察官还
原案件真相。

据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检察机关并未配
备检察法医，如何向远方的同仁讲清楚中国
检察机关的法医究竟是干什么的？发挥着
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来自最高检和
重庆市检察院的法医们精心备课，为乌兹别
克斯坦检察官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检察法
医的“窗口”。

开班首日，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
心法医处处长高冲围绕中国检察机关法医
的职能定位、技术性证据审查的主要内容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让乌兹别克斯坦检察
官“开门见山”地对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医制
度有了初步了解。

“法医毒物检验鉴定的价值就是为生者
权，为死者言。”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
心法医处三级高级主管储兰，通过生动的实
战案例，让学员们了解如何借助法医毒物检
验防范冤假错案、揭示案件真相。

法医物证作为一种客观证据，有着严格
的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最高检检察技术
信息研究中心法医处三级主管郝婷分享了
她对法医物证前沿技术研究与检察应用的
思考。

“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检察法医的重要工
作，重庆市检察机关对此作出了许多积极
探索。”重庆市检察院法医王泓杰介绍，近
年来，该院参与了全国首部检察审查视角
下法医证据审查书籍 《法医证据审查要点
通览》 的编写，联合重庆市公安机关制定
了轻伤害类案件法医证据收集审查手册，
并印发了 《重庆市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
查工作办法 （试行）》 等专门文件，对全
国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建设和发
展贡献了重庆智慧。

“优秀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人，既要有
显微镜般的气质，又要有广角镜般的视野。”
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法医吕连辉与学员
们探讨法医精神病技术发展与刑事责任能
力鉴定审查的问题，传递保护社会安全和尊
重精神障碍者权利并重的理念。

“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医工作制度很有借
鉴意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我
们也将从中学习经验，尝试开展这方面的探
索。”课程结束后，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检
察院检察官库兰巴耶夫·拉希德·库奇卡罗
维奇等学员表示。

实地访学——“这是最善
良的检察官！”

研修期间，学员们还应邀前往重庆市丰
都县检察院开展实地访学与座谈交流，零距
离体验中国基层检察机关的履职办案日常。

“我们设立有未检专门办案区，旨在为
教育感化涉罪未成年人和保护救助未成年
被害人提供合适的场所和环境，并通过司法
救助、心理援助、生活帮扶等多元措施全方
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伴随着该院渝
检守“未”团队检察官的讲解，学员们走进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室。了解到检察官对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所作的努力后，沃西耶夫不禁
赞叹，“这是最善良的检察官！”

“当证据科学遇见‘和合’哲学，从部门
协作的‘小和’到文明互鉴的‘大和’，从技术
标准的‘器和’到价值追求的‘道和’，我想这
定会成为长江与锡尔河的司法共鸣。”在随
后举行的座谈交流会上，丰都县检察院法医
何寨寨的话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相信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不断加
强，合作内涵也将不断丰富。”在场的乌兹别
克斯坦检察官一致表示。

以“和”为贵，这是一场交流合作的“双
向奔赴”。中乌两国建交 33 年以来，双方检

察机关在高度互信的基础上开展了许多富
有 成 效 的 合 作 。 在 国 际 多 边 检 察 合 作 领
域，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
长会议框架下，双方一直保持积极沟通、
相互支持。

“此次研修班的交流研讨为两国检察机
关 今 后 更 多 的 实 质 性 合 作 奠 定 了 良 好 基
础。”最高检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华表示。

文化研学——“没有比生
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历史悠久的
文明古国，一条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记载
着两国人民 2000 余年的友好往来史。迈入
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份跨越千
年的文化交流源源不断注入崭新活力。

重庆是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战略节点，也是一座崛起的内陆开放
新高地。除了检察业务互学互鉴，深化中乌
文化交流、领略巴渝文化魅力也成为此次研
修的重要内容。

中国检察机关如何以检察之力助推守
护好文化遗产？在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乌兹别克斯坦检察官找到了答
案，他们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了解了重庆
检察机关探索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突
出成效，而参与检察听证的互动体验，也
让他们直观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检察履
职过程。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检察院检察官
图拉科夫·盖拉特·别克穆罗多维奇表示，

“中国检察机关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出了
许多努力，这对我们国家开展相关工作很有
启发，我们也希望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
与中国同行的交流合作。”

此外，中国书法艺术体验活动为乌兹别
克斯坦检察官增添了美好回忆。学员们纷
纷拿起毛笔，在书法老师的指导下一笔一画
认真临摹。他们还主动提议，请老师写下

“中乌友谊”四个字。
“这次中国之行收获满满，我们不仅学

到了先进的检察工作经验，还结识了许多
中国朋友。”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检察院
检察官霍希莫夫·扎苏尔别克·霍希莫维
奇表示，回国后将把所学所闻分享给同事
们，也希望以后两国检察机关能有更多交
流与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诗人纳沃伊有一句名言：
“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研
修班在不舍与期待中圆满落幕，这是一段增
进中乌友谊的交流之旅，也搭建了两国检察
机关的合作之桥，为携手履职服务保障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了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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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团的 5
天越南之行，像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
对话，更似一场法治火种的传递。从
河内古街的烟火气到胡志明市的现
代脉搏，从文庙的千年儒风到统一宫
的沧桑历史，这场检察公益诉讼的交
流之旅，不仅让中越法治智慧碰撞出
火花，更让两国友谊在坦诚对话中愈
发醇厚。

法治对话：一场跨越国界
的“双向奔赴”

当越南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阮辉进提到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的“湖
南经验”时，我仿佛看到一粒种子正
在异国土壤中悄然扎根。越南检察官

们的提问像一场热烈的春雨——从
“案件管辖如何设计”到“怎样平衡监
督与私权”，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潮水
般涌来。

在河内市检察院的研讨会上，我
讲述湖南某地督促收回国有土地出
让金的案例时，越南同行们低头速记
的沙沙声、频频点头的默契，让冰冷
的法律条文瞬间有了温度。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解读、广东中山
非法采砂案的剖析……这些中国经
验，在越南检察官眼中不仅是“他山
之石”，更是一幅可落地的改革蓝图。

破茧启示：从“九棵花梨
木”到“万卷实践书”

漫步河内三十六行古街，摩托车流
如织，街边咖啡摊飘来浓郁的炼乳香。

胡志明市的法式建筑与摩天大楼错落
而立，西贡圣母教堂的玫瑰窗光影婆
娑。而在还剑湖畔，我们指着水面漂浮
的垃圾相视苦笑——这一刻，检察官的
职业本能跨越了国界，生态环境保护的
紧迫感成了无须翻译的共同语言。

在河内市检察院，一位越南检察
官指着窗外问我：“您看这些飞线乱
搭的民房，能成为公益诉讼的线索
吗？”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湖南九所宾
馆的九棵参天花梨木——那是 1965
年越南胡志明主席亲手种下的小树
苗，如今已亭亭如盖。中越友谊如是，
检察公益诉讼亦如是。越南正在经历

“破茧式”改革：精简半数省份、裁撤
10 万公务员。河内街头的露天咖啡摊
与胡志明市的规划新区，恰似改革阵
痛中的两面镜子——既要留住古城
的烟火气，又需斩断阻碍发展的陋习。

而我们发现的垃圾堆放、水体污染等
公益侵害线索，或许将成为未来越南
检察公益诉讼的“第一案”。

归来之思：法治人的“行路哲学”

这趟出访之行，让我读懂了“读
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真谛。临别
时，越南同行紧紧握住我的手：“等我
们试点成功，一定要再来看看！”回望
机舱窗外渐远的红河三角洲，我忽然
明白：法治的种子从来不分国界。当
中国的行政公益诉讼经验在湄公河
畔“发芽”，当两国检察官为同一片碧
水蓝天而战，这便是新时代“同志加
兄弟”最好的注解。

带回的越南咖啡仍在飘香，而更
珍贵的收获，是刻在心底的使命感。
未来，愿以更多“中国方案”浇灌中越
法治合作的花园——毕竟，真正的友
谊，从来都是并肩播种，静待花开。

（作者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主任）

双向奔赴话法治


